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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 

1. 本《資助學校資助則例》（下稱《資助則例》）是為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

學校而撰寫，供該等學校試行。法團校董會資助學校須於成立法團校董會

後緊隨的學年開始應用本《資助則例》。 

2. 法團校董會須遵守《資助則例》的條款，以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不時發出

的通告及指示所載的規定。一般而言，該等規定已納入《學校行政手冊》

內。 

3. 就本《資助則例》所訂明的所有規例、規則及規定的釋義而言，該等規例、

規則及規定所依據的有關法例、附屬法例、業務守則及已頒布的指引應為

最終釋義。 

4. 本《資助則例》所訂的全部條款和條件目前屬於暫定性質，有待考慮使用

者就援用及施行該等條款及條件作出回應後再作修訂。我們歡迎有關人士

的意見及建議，以完善本《資助則例》的設計和內容。 

5. 我們會不時發表本《資助則例》的最新版本，以反映本《資助則例》所載

條文和資助條件所納入的修訂。 

6. 此中文譯本乃根據英文原文翻譯，如有任何出入，應以英文原文為準。 

(2 0 1 3 年 4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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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部分   引言  

 

出處      參考資料  
 

1 釋義及定義  
 

 
1.1 釋義  

 

 
 本《資助則例》是《教育條例》第 279 章

第 3 條所界定的  

 

 
 ( i )  《小學資助則例》；  

 

 
 (ii) 《中學資助則例》；以及  

 

 
 (iii) 《特殊學校資助則例》。  

 

 
1.2 定義  

 

 
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，否則就本《資助則例》

而言：  

 

 
 “財 務 管 理 ” ( f inanc ia l  management )  指 財

務 管 理 及 監 察 機 制 中 的 各 項 基 本 元

素，包括但不限於長遠財務計劃、周年

預算及預算管理、會計、資料披露及報

告、內部監察及外部審計規定。  

 

 
 “津 貼 ” (g ran t )  指 為 應 付 個 別 資 助 學 校 的

運作需要而發放的特定用途資助金。  

 

 
 “ 常 任 秘 書 長 ” (Pe rmanen t  Secre ta r y)  指

《教育條例》所界定的常任秘書長，一

般 亦 指 教 育 局 內 獲 授 權 執 行 教 育 局 常

任秘書長任何職務的有關人員。  

 

 
 “校長 ”(p r inc ipa l )  指符合《教育條例》第

3 條對教師的界定，並根據該條例第 53
或 57 條及第 57A 或 58AA 條獲核准成

為小學、中學或特殊學校校長及執行該

條例第 58 條所訂明校長職務的教師。

本《資助則例》內，凡引述 “教師 ”一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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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適用於校長。  

 
 “合格教師 ”(qua l i f i ed  t eache r )  指符合《資

助學校資助則例匯編》第 4 節 “新聘教

職 員資格 ”所 訂 明 及 公 布 有 關 受 聘 為 資

助學校某一教學職系資格的教師。  

 

 
 “專 責 人 員 ” ( spec ia l i s t  s t a ff )  指 受 僱 於 特

殊學校擔任學校社會工作者、言語治療

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職業治

療助理員、教育心理學家、護士、舍監、

副舍監、宿舍家長主管、宿舍家長、活

動輔導員或點字印製員的人員。  

 

 
 “資 助 金 ” (subvent ion )  泛 指 政 府 給 予 資 助

學校的各種資助款項，包括由政府成立

作特定用途的基金（例如：優質教育基

金及語文基金）。  

 

 
 “校監 ”( supe rv i so r )  即《教育條例》第 40AJ

條所指明的校董。  

 

 
2 通則  

 

 
2.1 本《資助則例》列載政府向資助學校提供

資助款項的基本原則及指引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/特
殊學校資助則
例 – 第 1 條] 
 

 (a)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訂 明 發 放 給 設 有 法 團

校 董 會 的 資 助 學 校 的 各 項 撥 款 ， 使

學 校 能 在 校 本 管 理 的 精 神 下 為 香 港

提供優質學校教育；以及  

 

新加入  (b)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訂 明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

遵 守 的 資 助 條 件 ， 以 確 保 學 校 的 教

育成效能符合社會的需要及期望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/特
殊學校資助則
例 – 第 2 條] 
 

2.2 教育局常任 秘 書長 (常 任 秘 書 長 )授 權 教 育

局人員執行《資助則例》內提及常任秘書

長的日常行政工作。  

 

新加入 2.3 除非另有所指，否則本《資助則例》的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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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適 用 於 所 有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並 由 法 團

校 董 會 管 理 的 資 助 小 學 、 中 學 及 特 殊 學

校。  

修訂  
[中學/小學/特
殊學校資助則
例 – 第 3 條] 

2.4 本《資助則例》必須與《教育條例》及其

附屬法例，以及構成本《資助則例》的《資

助 學 校 資 助 則 例 匯 編 》（ 下 稱 《 資 助 則 例

匯 編 》） 一 併 閱 讀 。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校 長 亦

須遵守香港有關法例及行政指引，包括但

不限於下列規定：  

 

 
 (a) 《教育條例》；  

 

 
 (b) 《教育規例》；  

 

 
 (c) 就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下 產 生 及 訂 明 的 個

別 項 目 或 事 項 而 提 供 詳 情 及 補 充 資

料的《資助學校資助則例匯編》；  

 

 
 (d) 適 用 於 學 校 管 理 及 行 政 、 財 務 管 理

及 監 控 、 採 購 物 料 及 服 務 等 工 作 ，

但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可 能 並 無 提 及 或 引

述的其他條例及實務守則，例如《僱

傭 條 例 》、《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》、《 防止

賄 賂 條 例 》、《 個 人 資 料 ( 私 隱 ) 條
例》、《版權條例》，以及平等機會委

員 會 發 出 的 《 僱 傭 實 務 守 則 》 所 根

據 的 各 項 條 例 ( 即 《 性 別 歧 視 條

例 》、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及 《 家 庭 崗

位歧視條例》等 )；以及  

 

 
 (e) 教 育 局 不 時 發 出 的 通 告 、 指 示 及 指

引。  

 

 
2.5 法 團 校 董 會 和 校 長 就 學 校 管 理 訂 立 具

透 明 度 和 問 責 性 的 行 政 程 序 及 措 施

時 ， 亦 應 參 閱 《 學 校 行 政 手 冊 》， 並 遵

守 不 時 納 入 或 附 加 於 《 學 校 行 政 手 冊 》

的 通 告 、 指 示 和 指 引 的 規 則 和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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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《資助則例》的目的  
 

新 加 入  3.1 本《資助則例》訂明政府向資助學校提供

津貼的條件及規定如下：  

 

 
 第 I I 部分－基本原則  

 

 
 第 I I I 部分－撥款  

 

 
 第 IV 部分－資助條件  

 

 
 各撥款的細節和補充資料，以及附加於該

等撥款的規定和條件訂明於《資助則例匯

編》。  

 

新 加 入  3.2 作 為 政 府 資 助 金 受 託 人 的 法 團 校 董 會 及

其所管理的資助學校，在領取本《資助則

例》所闡明的津貼時，必須遵守發放津貼

的原則及《資助則例》第 I I 至第 IV 部分

訂明的資助條件及其他規定。法團校董會

及其學校若未能遵守本《資助則例》所載

的各項規定和條件，政府可撤回發放予該

校的津貼。  

 

新 加 入  3.3 根據本《資助則例》的條文，法團校董會

及校長：  

 

 
 (a) 必 須 遵 守 管 理 資 助 學 校 有 關 的 法 例

規 定 ， 以 及 承 擔 違 反 有 關 條 文 時 可

能遭受的懲處；  

 

 
 (b) 必 須 遵 守 政 府 為 資 助 學 校 運 作 所 提

供的各項資助金的規定；  

 

 
 (c) 需 要 承 擔 在 學 校 運 作 及 管 理 方 面 的

角色及責任；  

 

 
 (d) 需 要 承 擔 他 們 透 過 分 享 教 育 專 業 知

識 及 資 源 ， 在 教 育 專 業 界 的 角 色 及

作出的貢獻；以及  

 

 
 (e) 必 須 因 應 教 育 局 不 時 作 出 的 規 定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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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， 更 新 學 校 資 料 及 準 時 呈 遞 有

關學校、教師及學生的準確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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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優質學校教育與校本管理  
 

 4.1 在香港成功推行優質學校教育，實有賴法

團校董會、教育局和其他持份者的共同合

作和努力。  

 

 4.2 概括而言，優質學校教育具備下列特質：  
 

  (a) 以 有 效 而 具 問 責 的 管 理 方 式 ， 使 學

生學習成效達到社會的期望；  

 

  (b) 有 崇 高 的 理 想 ， 在 學 業 及 其 他 教 育

範疇追求卓越；  

 

  (c) 各持份者 (包括校董、校長、教師及

家 長 ) 具 備 高 尚 情 操 的 領 導 及 團 隊

合作精神；以及  

 

  (d) 適 當 使 用 學 與 教 策 略 和 靈 活 運 用 資

源，以照顧學生差異和個別需要。  

 

 4.3 校 本 管 理 是 支 援 學 校 提 供 優 質 學 校 教

育 的 教 育 措 施。校 本 管 理 把 確 保 學 生 學

習 成 效 的 責 任，以 及 運 用 資 源 的 酌 情 決

定 權 下 放 給 學 校，並 為 學 校 提 供 更 大 的

靈 活 性 和 自 主 權 ， 以 便 管 理 學 校 的 運

作，以 及 按 學 校 本 身 的 情 況 和 學 生 的 需

要 策 劃 學 校 的 發 展 。  

 

 4.4 學 校 必 須 以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形 式 設 立 企

業 管 治 架 構 ， 推 行 和 支 援 校 本 管 理 。 法

團 校 董 會 須 以 共 同 參 與 決 策、透 明 和 問

責 為 基 礎 ， 並 按 學 校 的 個 別 情 況 和 特

色 ， 發 展 優 質 學 校 教 育 。  

《教 育 條 例 》
第 I I I B 部  

 4.5 為 使 設 立 妥 善 的 企 業 管 治 架 構，法 團 校 《教 育 條 例 》
第 4 0 A L 條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1#280.1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1#280.1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787673712A953EB48256F7B00246E16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787673712A953EB48256F7B00246E16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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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會 必 須 根 據 《 教 育 條 例 》的 規 定 ， 以

章 程 所 訂 明 的 公 開 和 公 平 方 式，選 出 法

團 校 董 會 校 董。一 支 擁 有 與 學 校 相 同 抱

負 和 價 值 觀 的 校 董 隊 伍，能 夠 無 私 地 忠

於 所 受 信 託 ， 盡 心 盡 力 ， 為 學 校 發 展 提

供 策 略 性 的 決 定，是 提 供 優 質 學 校 教 育

的 關 鍵 。  
 4.6 法團校董會的校董應盡心竭力，以誠實、

正直及公平的原則管理學校，並確保以透

明和公正的方式處理學校事務及業務。法

團 校 董 會 必 須 設 立 有 效 和 足 夠 的 制 衡 機

制以避免校董成員涉及利益衝突。校董並

須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的規定及教育局發出

的指引申報及披露個人利益。  

《教 育 條 例 》
第 4 0 B F
及 4 0 B G條  

 4.7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確 保 學 校 校 董 及 教 職 員

遵守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，特別

是第 9 條有關在學校事務或業務上索取及

接受利益的規定。  

《 防 止 賄 賂 條
例 》  
 

 5 法團校董會的角色及責任  
 

新加入 5.1 法團校董會應了解《資助則例》所描述的

校本管理及企業管治架構，並承擔在該架

構下學校管理及運作方面的角色和責任。  

《教 育 條 例 》
第 4 0 A D、 4 0
A E及 4 0 A F
條  

 5.2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就 資 助 學 校 的 管 理 和 表

現，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作最終負責和交

代，並應確保學生在認知、德育及情意方

面得以全面發展。  

 

 5.3 根 據 校 本 管 理 和 企 業 管 治 架 構，法 團 校

董 會 應 負 責 ︰  

 

  (a) 為 學 校 制 定 具 策 略 性 的 宗 旨 和 政

策 ；  

 

  (b) 領 導 學 校 實 現 這 些 宗 旨 和 政 策 ；  
 

  (c) 監 察 學 校 的 管 理 工 作 ； 以 及  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05C21D0D984806748256F7B00246E2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05C21D0D984806748256F7B00246E2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451e1c09390e516e48256f7b00246e27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?OpenView&Start=201&ExpandView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?OpenView&Start=201&ExpandView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AB836127203AF80A48256F7B00246E11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af6c6a1aa8d380048256f7b00246e12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af6c6a1aa8d380048256f7b00246e12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9a4acbd2f9ea61e48256f7b00246e13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9a4acbd2f9ea61e48256f7b00246e13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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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d) 就 其 管 理 職 份 向 持 份 者 報 告 。  
 

新加入 5.4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在 學 校 推 行 課 程 發 展 議 會

所建議的課程，並遵照教育局不時公布的

最新課程及評估政策。  

 

 5.5 在策略管理層面而言，法團校董會應：  
 

  (a) 讓 法 團 校 董 會 各 成 員 對 學 校 每 項 政

策 及 教 育 措 施 的 目 的 和 目 標 有 充 分

的 了 解 和 共 識 ， 並 且 共 同 致 力 達 到

理想的成效；  

 

  (b) 按 照 辦 學 團 體 所 訂 定 的 抱 負 、 辦 學

使 命 及 宗 旨 制 定 能 維 護 學 校 傳 統 辦

學 精 神 的 校 本 教 育 政 策 ， 核 准 可 保

障 學 生 最 大 利 益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以 及

通 過 致 力 改 善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學 與

教策略；  

 

  (c) 根 據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和 香 港 考 試 及 評

核 局 建 議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， 制 訂

有效的校本課程及評估政策； 以 及  

 

  (d) 為 學 校 制 定 公 開 及 可 公 平 地 行 使 的

收生政策，以配合下列教育目標：  

 

   (i) 落實學生的全面發展；  
 

   (ii) 照 顧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及 發 展

多元智能 ;  

 

   (iii)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發 展

他們學會學習的能力 ;以及  

 

   (iv) 發 展 學 生 對 終 身 學 習 的 正 確

態度和能力。  

 

 5.6 在監督管理層面而言，法團校董會應：   

  (a) 以 政 府 資 助 金 受 託 人 身 分 ， 肩 負 全

責 ， 處 理 人 事 和 僱 傭 事 宜 ， 及 員 工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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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公 眾 的 投 訴 ， 確 保 撥 款 運 用 合 乎

成本效益和經濟原則，並且熟習《教

育條例》、教育政策及新措施；  
  (b) 確 保 財 務 及 人 力 資 源 用 得 其 所 ， 從

而 達 到 學 與 教 的 最 大 效 益 ， 以 及 促

進學生的利益。  

 

  (c) 投 放 適 當 資 源 ， 設 立 有 效 的 定 期 校

內 評 估 機 制 ， 並 參 與 校 外 評 核 ， 不

斷 致 力 於 自 我 改 善 和 追 求 卓 越 ， 以

確保學與教的質素良好。  

 

 5.7 法 團 校 董 會 向 持 份 者 交 代 和 報 告 管 理

工 作 時 ， 必 須 ︰  

 

  (a) 就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和 學 校 的 管 理 及

營 運 直 接 向 教 育 局 、 常 任 秘 書 長 、

家長及公眾負責；以及  

 

  (b) 讓 家 長 及 持 份 者 分 享 學 校 資 料 和 管

理訊息，以提高學校運作的透明度。 

 

 5.8 此 外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履 行 社 會 責 任 ，

對 教 育 專 業 和 教 育 界 的 福 祉 作 出 貢

獻 。 這 些 責 任 包 括 ︰  

 

  (a) 為 實 習 教 師 提 供 教 學 實 習 機 會 或

實 習 安 排 ；  

 

  (b) 分 享 資 料 和 教 學 資 源 ， 向 其 他 經

驗 和 抱 負 相 若 的 學 校 傳 達 專 業 知

識 和 成 功 經 驗 ； 以 及  

 

  (c) 協 助 舉 行 公 開 考 試 ， 包 括 但 不 限

於 提 供 場 地 、 監 考 員 ， 以 及 考 試

題 目 的 擬 題 員 和 閱 卷 員 。  

 

 6 常 任 秘 書 長 在 管 理 資 助 學 校 方 面 的 角 色

及責任  

 

修訂 6.1 常 任 秘 書 長 有 責 任 執 行 教 育 及 相 關 政 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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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中學/小學/特
殊學校資助則
例 – 第 2及 4
條] 

和規例，並透過下列的方式推動香港的優

質教育，以及保障學生的利益：  

 (a) 在 一 般 行 政 、 財 務 及 人 事 上 給 予 學

校 管 理 層 所 需 的 自 主 權 ， 但 同 時 要

求他們就學校的表現高度問責；  

 

  (b) 監 察 資 助 學 校 運 用 津 貼 及 公 帑 的 情

況，確保津貼運用得宜及有效；  

 

  (c) 就 資 助 學 校 的 管 理 及 行 政 ， 不 時 發

出指引及指示；  

 

  (d) 視 察 學 校 ， 包 括 在 有 需 要 時 查 核 學

校 內 部 所 有 文 件 及 記 錄 ， 以 確 保 學

校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、 成 效 及 不 足 之 處

能 有 所 改 善 ， 並 在 公 眾 利 益 的 大 前

題下，向公眾問責；   

《教育條例》 
第 80及 81條 
 

  (e) 如 認 為 派 員 出 席 學 校 法 團 校 董 會 會

議 有 助 提 升 學 校 運 作 及 表 現 ， 可 指

派公職人員出席此類會議；以及  

《教育條例》 
第 40BA 條  
 

  (f) 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第 41 條，常任秘

書長可 委任 “校 董， 任期 按 [他 ]認為

適當者而定 ”，如他認為：   

《教育條例》 
第 41 條  
 

   (i) “某 間 學 校 的 管 理 並 不 令 人 滿

意 或 該 校 並 無 以 適 當 方 式 促

進學生的教育 ”；或  
   (ii) “某 間 學 校 校 董 會 的 組 成 相 當

不 可 能 使 該 學 校 管 理 令 人 滿

意，或相當不可能以適當方式

促進學生的教育 ”；或  

 

   (iii) “由 於 任 何 理 由 ， 某 間 學 校 並

無校董 ”。  

 

   上文第 ( f ) ( i )及 ( i i )條所述情況，可包

括 但 不 限 於 校 董 之 間 長 期 出 現 紛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B67AC291FE80F75948256CF0002F0C27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f8381663087359a48256cf0002f0c2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8A5F046A5D6C1FF48256F7B00246E28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8A5F046A5D6C1FF48256F7B00246E28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61e81c623c819f948256f7b00246e42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61e81c623c819f948256f7b00246e42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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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， 以 致 影 響 學 校 正 常 運 作 ， 以 及

學校財政陷入嚴重混亂等情況。  
 7 規管資助金的發放及數額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
助則例 – 第
9、10 及 12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
則例 – 第
8、9 及 11 條] 

7.1 資 助 金 數 額 主 要 是 按 資 助 學 校 的 核 准 班

級結構而釐訂，而核准班級結構則主要是

取決於當時實行的小一入學、中學學位分

配、中四學位安排機制以及中六收生等學

位分配系統下各級的收生情況，以及其他

因 素 如 特 殊 學 校 所 採 用 的 既 定 轉 介 及 學

位安排機制、整個學年內各級因學生退學

及 收 生 而 引 致 的 最 終 就 讀 學 生 人 數 轉 變

等。  
(2 0 0 9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7.2 教育局在批核資助學校的班級結構時，會

同 時 考 慮 個 別 學 校 可 供 使 用 的 校 舍 及 設

施、學與教的質素、學生利益、學校的領

導能力及文化，以及社會的需要和期望。  

 

 7.3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在 常 任 秘 書 長 就 批 核 資 助

學校的班級結構作出決定前，就其學校的

班級結構向常任秘書長提出意見及建議。  

 

 7.4 常任秘書長在考慮特定情況及因素後，按

他認為必需及適當的情況，酌情決定向個

別學校發放津貼及其數額。  

 

 7.5 按照政府為各項資助而訂下的條件，法團

校董會須妥善管理學校，並確保學生為日

後進修或工作 (視乎 何 者 適用 )作好準 備 。

資助學校如不符合本《資助則例》訂明的

規定，或有證據清楚地顯示：  

 

  (a) 學 校 對 學 生 施 教 不 善 ， 或 陷 入 嚴 重

財 務 混 亂 ， 以 致 妨 礙 學 生 進 一 步 發

展；或  

 

  (b) 並 無 遵 守 本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所 訂 明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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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條件，  

  常任秘書長會發出通知書，要求法團校董

會作出改善。如法團校董會未能在有關通

知書所定期限內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，常

任秘書長可能會修訂該校的班級結構，或

視乎適當情況，減少、停止或撤回任何發

放予該校的津貼，以保障學生及政府的利

益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82 條  

   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4326B89B6B4566B148256F7B00246E67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4326B89B6B4566B148256F7B00246E67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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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一般規則及規定  
 

 
8.1 按一般的規定，所有給予資助學校的資助

款項或教育津貼，均經由立法會財務委員

會審批。常任秘書長獲授權根據核准撥款

的範圍，分配津貼給學校，以落實各項政

策，並達致預期成效。  

 

 
8.2 法團校董會必須審慎運用公帑，包括根據

本《資助則例》發放給學校的各類津貼及

其他特定教育用途的政府撥款，並須就公

帑的運用作出交代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9 及 10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8
及 9 條 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6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5
條] 
 

8.3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根 據 發 放 款 項 的 規 定 及 程

序，調整本《資助則例》內所提供的津貼

及其他教育撥款的發放及其數額，以確保

公帑的運用符合經濟效益和物有所值。  

 

8.4 作為發放津貼的其中一項條件是，審計署

署長可在他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，為公眾

利益起見，查閱根據本《資助則例》條款

獲發放津貼的學校的記錄和帳目，以及從

學 校 轉 撥 款 項 的 其 他 機 構 的 記 錄 和 帳

目。該等機構包括與學校在公帑使用上有

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又或涉及學校以非政

府 津 貼 收 入 成 立 作 教 育 發 展 用 途 的 特 別

基金。  

 

新加入 8.5 反貪污程序  
 

 
 廉 政 公 署 可 檢 視 資 助 學 校 的 反 貪 污 程 序

及 措 施 ， 以 便 向 法 團 校 董 會 提 供 防 貪 意

見。學校應聽取廉政公署給予的意見，並

採取適當的補救行動。  

 

 
 各 法 團 校 董 會 有 責 任 確 保 校 董 和 教 職 員

遵守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，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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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第 9 條有關在學校事務或業務的事宜上

索取及接受利益的規定。  
 

9 津貼形式  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7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6
條] 
 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8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7
條] 
 
新加入 

9.1 政府以發放不同形式的津貼，向資助學校

提供所需的教育資助，以應付學校的基本

需要。  

 

9.2 津貼以經常撥款、非經常撥款或工程及設

備撥款形式發放，以作特定目的或指定用

途。此外，法團校董會亦可申請其他方面

的教育撥款，以支援學校在學與教範疇上

的需要和發展。這些額外教育撥款，只可

用 以 支 援 學 校 推 行 該 等 教 育 撥 款 所 核 准

的新教育措施及計劃。  

 

 
10 經常津貼  

 

 
 經常津貼分為薪金津貼及非薪金津貼。  

 

 
10.1 薪金津貼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19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20
條] 

 核准的薪金津貼每月發放一次，數額相等

於《資助則例匯編》所訂明的學校核准人

員 編 制 下 的 全 體 教 學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核

准薪金。  
(2 0 0 9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《匯編》– 第 1
節  

 
 (a) 薪金津貼所涵蓋員工的薪酬及津貼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1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2
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23
條]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2
條; 

  (i) 法團校董會須根據《資助則例

匯 編 》 所 列 明 的 薪 級 表 和 津

貼，向薪金津貼下核准人員編

制 內 所 有 教 學 及 非 教 學 人 員

支付適當的薪酬及津貼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2
及 第 8 節  

  (ii) 除《資助則例匯編》所載述的

特別情況外，薪金發放通常始

自 有 關 員 工 履 行 全 部 職 務 的

第一日，並在其履行全部職務

《匯編》– 第 3
節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4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4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51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51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9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58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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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3
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24
條] 
 

的最後一日之後立即停止。如

屬在《資助則例匯編》內列明

的特別情况，則員工或可獲發

在 擔 任 或 履 行 全 部 職 務 以 外

一段額外時間的薪金。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3(a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4(a)
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– 第
25(a)條]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3(b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4(b)
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 例  – 第
25(b)條] 

 (b) 發給 /停止增薪點  
 

  (i) 員 工 到 期 增 薪 時 ， 會 獲 發 增

薪。兼任教師的增薪按照全職

薪級的適當比例計算，並於每

年到期時發給。  

 

  (ii) 法 團 校 董 會 如 認 為 員 工 的 工

作表現未能令人滿意，可暫停

該職員的增薪點。有關停止員

工按年增薪的決定及理由，須

在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會 議 上 通 過

及妥為記錄。法團校董會應立

即 以 書 面 通 知 常 任 秘 書 長 有

關事宜，以便執行薪酬管 理。 

《學校行政手冊
補編》– 附錄 A 

 
 (c) 可獲增薪點的認可經驗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4(a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5(a)
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
26(a)條] 

  教 師 獲 資 助 學 校 聘 用 時 ， 可 按 照 本

身 過 去 取 得 資 格 後 的 全 職 或 兼 職 教

學 經 驗 ， 獲 得 增 薪 點 。 計 算 的 方 法

為 ： 在 下 列 學 校 每 滿 一 年 的 全 職 服

務 ， 或 相 等 的 合 計 兼 任 服 務 ， 可 獲

增加一個薪點：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/
薪金評估指南  

  (i) 官立學校；  
 

 
  (ii) 資助學校；  

 

 
  (iii)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/直 接 資 助 計 劃

學校；或  

 

 
  (iv) 開辦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 1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凡在 1971 年 9 月 1 日之前於開辦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所累積的教學經驗，每滿兩年的全職服務（或相等

的合計兼任服務），可獲發一個增薪點。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20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20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salary-assessment/guides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salary-assessment/guides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salary-assessment/guide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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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d) 教 師 取 得 資 格 後 的 認 可 工 作 經 驗 ，

必 須 有 文 件 佐 證 ， 方 可 用 以 計 算 增

薪 。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學 校 任 教 的 經

驗 ，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評 審 是 否 用 作 增

薪的用途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4(b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5(b)
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 例  – 第
26(b)條] 

 (e)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、 職 業 治 療 師 、 物 理

治 療 師 、 言 語 治 療 師 、 教 育 心 理 學

家 ， 護 士 ， 以 及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或 社

會 工 作 助 理 職 系 的 人 員 ， 亦 可 根 據

上 述 原 則 ， 按 個 別 具 備 的 工 作 經 驗

獲得增薪點。  

 

 
10.2 非薪金津貼  

 

新加入  非 薪 金 津 貼 包 括 各 類 作 特 定 目 的 或 指 定

用途的津貼，給學校用以應付在營運上的

開支，但核准編制人員的薪金開支，則不

包括在內。非薪金津貼包括：  

 

 
 (a)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《匯編》– 第 11

節  
  

  這 是 給 予 學 校 支 付 行 政 及 營 辦 上 各

項 開 支 的 一 項 經 常 性 整 筆 津 貼 ， 該

津 貼 差 不 多 涵 蓋 了 所 有 為 資 助 學 校

提 供 的 非 薪 金 經 常 津 貼 。 法 團 校 董

會 可 自 行 決 定 如 何 靈 活 地 運 用 及 調

撥 該 項 津 貼 ， 以 應 付 學 校 營 運 及 發

展 的 需 要 ， 亦 可 運 用 這 津 貼 的 餘

款，補貼：  
  

 (i) 教 育 局 核 准 或 資 助 計 劃 的 非

經常開支；  

 

 
 (ii) 政府資助計劃的經常開支；以

及  

 

  
 (iii) 透 過 私 人 捐 贈 或 其 他 籌 款 計

劃 而 得 到 的 家 具 設 施 或 教 育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66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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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的經常開支。  

   學 校 必 須 為 轉 撥 這 項 津 貼 的 餘 款 ，

訂 定 適 當 的 程 序 、 客 觀 的 準 則 和 清

晰 的 批 核 者 。 有 關 這 津 貼 的 詳 情 及

涵蓋範圍載於《資助則例匯編》。  

 

 
 (b) 其他津貼  

 

 
  這 些 津 貼 只 可 用 於 特 定 用 途 ， 不 可

調 撥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這 類 津 貼 的 例 子

包 括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和 租 金 及 差

餉津貼。  

 

 
 

 (i)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是 一 項 現

金津貼，用以增加學校在聘請

臨 時 教 學 人 員 及 採 購 與 教 育

有關的服務的靈活性。這津貼

包含兩個部份：基本部份的現

金 津 貼 和 可 選 擇 部 份 的 現 金

津貼。基本部份的現金津貼是

一筆全年經常性現金津貼，供

學 校 在 有 需 要 時 聘 請 代 課 教

師以代替放取少於 30 日核准

假期的教師。此外，學校亦可

選 擇 暫 時 或 永 久 性 地 把 不 超

過 10%的教員編制凍結，以申

領多一筆現金津貼。有關這津

貼 的 詳 情 載 於 《 資 助 則 例 匯

編》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12
節  
 

 
 

 (ii) 租 金 及 差 餉 津 貼 按 照 政 府 評

估 及 核 准 的 租 金 、 地 租 及 差

餉，以支付校舍的租金、地租

及差餉。  

教育局通告第
14/2007 號  

 
  對 於 上 述 津 貼 ， 個 別 學 校 所 獲 的 津

貼 額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， 津 貼 額 亦 會 視

乎當局所作的調整及檢討而定。 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71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71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7014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7014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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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非經常津貼與工程及設備津貼  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39(a)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
45(a)條] 
 

11.1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批 准 發 放 非 經 常 津 貼 予 學

校作大型修葺工程（這類大型修葺工程計

劃 是 透 過 每 年 發 出 的 通 告 所 公 布 的 周 年

預 算 程 序 作 出 申 請 的 ）， 以 及 增 添 不 包 括

在 擴 大 的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涵 蓋 範 圍 內

的家具及設備項目，而這些項目是於不時

發出的通告公布。此類津貼的金額是根據

核准投標價 或實際 成 本 (兩 者 取其較 低 者 )
計算的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– 第
40 及 41 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 46
及 47 條] 

11.2 常 任 秘 書 長 亦 可 批 准 發 放 工 程 設 備 津 貼

予 按  本 《資 助 則 例 》 條 款 營 辦 的 現 有 學

校，用以擴建或重建校舍。有關申請這類

非經常津貼的程序及其他詳情載於《資助

則例匯編》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13
節  

 

新加入 11.3 常 任 秘 書 長 亦 可 根 據 指 定 的 政 策 措 施 批

准發放其他一次過的非經常津貼，津貼的

數 額 會 按 照 該 政 策 措 施 的 目 的 和 範 圍 而

定。  

 

 
12 其他撥款  

 

 
 政府承擔有關損毀或損失的風險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42(a)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 例  – 第
48(a)條] 

12.1 政府會承擔資助學校因火警、天災、其他

種 類 的 危 險 或 任 何 人 的 惡 意 行 為 而 引 致

校舍 (包括家具及設 備 )的損 毀或損失， 以

及 因 偷 竊 和 爆 竊 而 引 致 標 準 物 品 或 公 帑

的損失。學校標準物品因上述情況而遭受

損毀、毁壞或損失，其評估及償付程序，

以及有關的保安措施，詳列於《學校行政

手冊》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 
 保險及其他形式的資助金  

 

 
12.2 政 府 已 為 所 有 資 助 學 校 投 保 下 列 保 險 項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74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74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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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：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42(b)及(c)條; 
特殊學校資助
則例 – 第
48(b)及(c)條] 

 (a) 公 眾 責 任 保 險 — 為 學 校 在 意 外 中 引

致 任 何 人 受 傷 或 財 產 損 失 或 損 毁 提

供保障；  

 

 (b)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— 為 意 外 或 染 病 而 死

亡 或 受 傷 的 員 工 ( 薪 金 由 教 育 局 資

助 的 僱 員 ， 包 括 由 非 薪 金 津 貼 僱 用

的人員 )提供根據《僱員補償條例》

補償；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
第 40 條 
 

 
 (c) 團 體 人 身 意 外 保 險 — 為 參 加 任 何 學

校 活 動 而 意 外 死 亡 或 永 久 傷 殘 的 學

生提供保障；以及  

 

新加入  (d) 法 團 校 董 會 責 任 保 險 — 承 保 範 圍 包

括 管 理 責 任 、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轉 承 法

律 責 任 及 僱 傭 行 為 糾 紛 ， 以 保 障 法

團 校 董 會 及 其 校 董 就 其 所 作 决 定 的

法律責任。  

 

 
 有關上列 ( a )至 (d)項保險的細則，會透過教

育局不時發出的通告公布。  

 

 
12.3 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就 上 述 保 險 項 目 範 圍 以 外

的項目另行自費購買保險。  

 

 
12.4 當 局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為 學 校 提 供 特 殊 性 質

的非經常津貼，以支援學校在學與教的需

要。  

 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749714681062D9848257C910023E931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749714681062D9848257C910023E931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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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人員編制及人事管理  
 

 
13.1 一般規則及規定  

 

 
 (a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負 責 管 理 學 校 內 的 專

業 教 職 員 隊 伍 。 學 校 應 為 一 個 專 業

學 習 羣 體 ， 校 內 全 體 教 員 均 以 學 生

的 利 益 為 本 ， 致 力 推 行 優 質 學 校 教

育，並投身持續專業發展。  

 

 
 (b)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採 用

公 開 、 公 平 及 競 爭 的 聘 任 制 度 ， 並

在 處 理 所 有 聘 任 、 人 事 和 有 關 人 事

管 理 的 事 宜 時 ， 堅 守 用 人 唯 才 、 公

正不阿、平等和公平的原則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8(a)
及(b)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9(a)
及(b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3(a)及(b)條] 

 (c) 法團校董會須就聘用、晉升、辭職、

退 休 、 終 止 聘 用 、 解 僱 ， 以 及 任 何

其 他 有 關 人 事 管 理 的 事 宜 承 擔 最 終

責 任 。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確 保 學 校 嚴

格遵守《教育條例》、《教育規例》、

《 僱 傭 條 例 》 及 一 切 與 僱 傭 有 關 條

例的相關規定，以及本《資助則例》

的 相 關 條 文 ， 包 括 教 育 局 不 時 發 出

的指示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 

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0(d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1(d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
 (d)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時 刻 在 校 內 保 存 一

套 有 系 統 和 最 新 的 教 職 員 受 僱 及 人

事 檔 案 。 所 有 人 事 管 理 事 宜 的 個 案

及 有 關 文 件 必 須 妥 為 記 錄 存 檔 ， 以

便 在 出 現 任 何 有 關 人 事 管 理 的 不 當

指控時，可作舉證之用。  

《僱傭條例》第
49A 條  

 (e) 任 何 僱 員 或 求 職 者 均 不 得 受 到 歧

視 。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遵 守 平 等 機 會

委 員 會 所 發 出 的 僱 傭 實 務 守 則 的 相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F63B62E033C5920F4825788500180DE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F63B62E033C5920F4825788500180DE4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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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(e)條] 關條文。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8(a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9(a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3(a)條] 

 (f) 關 於 聘 用 和 解 僱 教 員 ( 包 括 僱 用 期

不少於 6 個月的臨時教員 )的事宜，

法 團 校 董 會 另 須 遵 守 《 教 育 規 例 》

第 76、 77 和 78 條，特別是第 76 條

的規定：  

《教育規例》
第 76,77及 78條 

  (i) “ 如 任 何 教 員 將 受 僱 在 學 校

( a ) 擔 任 某 個 在 小 學 資 助 則

例、中學資助則例或特殊學校

資 助 則 例 所 規 定 的 職 員 編 制

之 內 的 教 員 職 位 ； 或 (b )而 僱

用為期不少於 6 個月，其聘用

須 由 學 校 的 多 數 校 董 批 准 ”；
以及  

 

 
  (ii) “ 如 任 何 教 員 是 受 僱 在 學 校

( a ) 擔 任 某 個 在 小 學 資 助 則

例、中學資助則例或特殊學校

資 助 則 例 所 規 定 的 職 員 編 制

之 內 的 教 員 職 位 ； 或 (b )而 僱

用 為 期 不 少 於 6 個 月 ,  其 解

僱 須 在 校 董 會 或 法 團 校 董 會

( 視 何 者 屬 適 當 而 定 ) 的 會 議

上由學校的多數校董批准。 ”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8(b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9(b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3(b)條] 

 (g) 如 出 現 教 職 員 變 動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必

須 立 即 以 書 面 通 知 教 育 局 ， 並 列 出

有 關 詳 情 ， 如 有 關 人 士 的 姓 名 、 職

位 、 變 動 的 生 效 日 期 和 給 予 的 通 知

期 ， 以 便 執 行 薪 酬 事 務 。 所 有 教 職

員 記 錄 必 須 詳 細 和 妥 善 保 存 ， 並 不

時 更 新 ， 以 供 教 育 局 在 有 需 要 時 查

核。  

 

 
13.2 聘用以薪金津貼支薪的教職員  

 

修訂  (a) 聘 用 下 列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職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db443cc1741b7a248256f7b00246ea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a3fecb43a51f950a48256f7b00246f0e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313e9f004489b6248256f7b00246f10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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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9(a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0(a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4(a)條] 

員，必須獲得常任秘書長批准：  

  (i) 校長；  
 

  (ii) 
60 歲以上的教職員；  
(2013 年 4 月 1 日作出修訂)  

  (iii) 本《資助則例》所界定的合格

教師以外的任何教員 2；以及  

 

 
  (iv)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臨 時 英 語 教

師。  

 

 
  有 關 批 准 聘 用 上 述 類 別 人 士 的 任 何

推 薦 ， 必 須 如 上 文 第 13.1( f ) 條 所

述，根據《教育規例》第 76 條，得

到多數法團校董會校董的支持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76 條  

 
 核實聘用資格及薪金評估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9(b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0(b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4(b)條] 

 (b) 校 長 須 查 核 擬 聘 用 人 士 是 否 具 備 有

關 聘 任 的 資 格 ， 並 須 根 據 本 《 資 助

則 例 》 的 規 定 和 教 育 局 發 出 的 通

告 、 文 件 所 公 布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準 確

評 估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職 員 的 薪

金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/
薪金評估指南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19(b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20(b)條] 

 (c) 如 有 任 何 多 付 或 少 付 薪 金 的 情 況 ，

法 團 校 董 會 須 負 責 與 有 關 教 職 員 安

排 修 正 。 如 果 是 多 付 薪 金 ， 教 育 局

會 在 下 一 次 發 放 資 助 金 給 有 關 學 校

時 ， 因 應 已 確 定 多 付 的 薪 金 ， 調 整

資 助 金 的 款 額 。 學 校 應 向 有 關 的 教

職 員 追 討 多 付 的 薪 金 ， 如 無 法 追

討，則學校須承擔有關的損失 3。法

《僱傭條例》第
32 條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這裏所指的包括憑十年認可教學經驗而成為檢定教員的教員，以及“非合格教師”(即不符合本《資助則例》

所界定獲聘為“合格教師”的資格的任何教員)。如果沒有合格教師填補懸空的教職，資助學校的法團校董會

可以在具備充分理由的情況下，臨時僱用一名非合格教師，但這類臨時僱用並不適用於必須由接受過特別

培訓或具備特別資歷的教員任教的專科教職。“非合格教師”的薪金載於《資助則例匯編》第 2 節。 
3 法團校董會須注意，根據《時效條例》(第 347 章)第 4 條的規定，以法律訴訟向有關教職員追討多付的薪

金，必須在《時效條例》所訂明的 6 年期內提出。  (2014 年 1 月 2 日作出俢訂)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DB443CC1741B7A248256F7B00246EA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DB443CC1741B7A248256F7B00246EA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5512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5512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5512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D6C0AF0C159FB3FE8825648C00023E01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D6C0AF0C159FB3FE8825648C00023E01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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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校 董 會 向 有 關 教 職 員 以 扣 薪 方 式

追 討 任 何 預 付 或 多 付 的 薪 金 時 ， 必

須遵守《僱傭條例》。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1(c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2(c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6(c)條] 

 (d) 學 校 須 保 存 所 有 受 僱 教 職 員 的 全 部

證 書 和 其 他 證 件 的 副 本 、 聘 用 表

格 ， 以 及 任 何 相 關 的 文 件 ， 以 便 在

有需要時供查核之用。  

 

 受聘教職員所需的資歷  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2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3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7 條] 

 (e) 受 聘 為 資 助 學 校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

教 職 員 所 需 的 資 歷 ， 會 不 時 經 由 通

告公布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4
節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3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8 條] 

 (f) 法 團 校 董 會 在 考 慮 聘 任 教 學 人 員

時 ， 須 優 先 考 慮 除 持 有 最 低 受 聘 所

需 資 歷 外 ， 更 持 有 認 可 學 位 和 教 育

專業資格的人士。  

 

 
 校長的委任  

 

 
 (g) 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第 53 至 57 條，

校 長 的 委 任 必 須 由 常 任 秘 書 長 批

准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
第 53,54,55,56
及 57條 

 
 校長的遴選   

新加入 
 

 (h) 法 團 校 董 會 向 常 任 秘 書 長 推 薦 任 何

人 士 以 供 批 准 委 任 為 校 長 前 ， 必 須

遵從《教育條例》第 57A 條所載有

關委出校長遴選委員會的規定 —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57A 條  

 
  “校 長 遴 選 委 員 會 須 ( a )向 法 團 校 董

會負責；及 (b )由以下人士組成 : 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60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60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31db5d3f772e291a48256f7b00246e4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b6ede56bb92e69c48256cf0002f0bf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36f0e634fbf1918948256cf0002f0c0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0461a9524d2cd4448256f7b00246e48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0461a9524d2cd4448256f7b00246e48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980f14f7cfd6c6848256f7b00246e4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1497CD1CAFB54D948256F7B00246E31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1497CD1CAFB54D948256F7B00246E31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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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i) 有關學校的辦學團體的代表； 
 

 
  (ii) 作 為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代 表 的 該

校校董；及  

 

 
  (iii) ( 如 適 用 的 話 ) 法 團 校 董 會 的

章程所規定的其他人。 ”  

 

 
 (i) 遴 選 校 長 的 過 程 必 須 公 開 、 公 平 和

開 放 透 明 ， 以 及 按 照 《 教 育 條 例 》

第 57A 條辦理。  

 

 
 體格檢驗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0(a)
至(c)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51(a)
至(c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5(a)至(d)條] 

 (j) 為 保 持 學 校 環 境 健 康 ， 並 為 學 生 的

利 益 着 想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決 定 應 否

規 定 每 名 教 職 員 ( 按 日 支 薪 的 代 職

人 員 除 外 ) 在 受 聘 前 進 行 體 格 檢

驗，包括由註冊醫生進行 X 光胸肺

檢查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54 條  
 
《學校行政 
手冊》 

 
 聘書或服務合約  

 

新加入 
 

 (k) (i) 法團校董會在僱用僱員前，必

須以聘書或服務合約的形式，

清 楚 告 知 該 僱 員 其 僱 用 條

款，以及法團校董會對僱員工

作表現的期望，而有關內容必

須符合教育政策，以及《資助

則例》、《僱傭條例》和其他有

關條例的規定。  

《僱傭條例》第
44 條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5(a)及(b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0(a)及(b)條] 

  (ii) 法 團 校 董 會 聘 用 以 薪 金 津 貼

支薪的教師時 ,  必須根據《教

育規例》第 77 條，向他們提

供聘書。該條例規定：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77 條  

   “管 理 當 局 須 負 責 向 所 有 教 員

發 出 聘 書 ， 其 中 須 列 明 ( a )服
務 條 件 ； (b )薪 級 ； 及 ( c )終 止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BEACC58144B5E5E348256CF0003070D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BEACC58144B5E5E348256CF0003070D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5888DA1A018CF8948825648C00023E2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5888DA1A018CF8948825648C00023E2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A3FECB43A51F950A48256F7B00246F0E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A3FECB43A51F950A48256F7B00246F0E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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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的條件。 ”  

    學 校 必 須 在 聘 書 或 服 務 合 約

內清楚訂明如於《資助則例匯

編》提供的 服務條 件及規 定，

並 清 楚 訂 明 有 關 聘 書 或 服 務

合 約 內 的 服 務 條 件 可 定 期 適

當 地 予 以 更 新 。 如 要 終 止 聘

用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遵 守 本

《資助則例》第 13 .5 條所闡

述的規定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3
節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 

   (iii) 資 助 學 校 在 聘 用 專 責 人 員

時，亦必須 在適用 的情況 下，

按 照 上 述 第 ( i )及 ( i i )項 所 列 的

原則辦理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6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1 條] 

  (iv) 首 次 受 聘 任 教 資 助 學 校 的 教

師和專責人員，一般須經兩年

的 試 用 期 ， 期 間 如 要 終 止 聘

用，必須給予如列載於《資助

則例匯編》的足夠通知期或代

通知金。此後，如要終止聘用 ,  
便須至少三個月前通知，或以

《資助則例匯編》所訂明的代

通知金代替通知期，並須遵守

聘 書 或 服 務 合 約 所 規 定 的 其

他條件。  

《僱傭條例》第 6
條  

《匯編》– 第 6
節  

 13.3 晉升及改編職系 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9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5 條] 

 (a) 除 晉 升 至 校 長 職 位 必 須 由 常 任 秘 書

長 批 准 外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根 據 教 學

人 員 及 其 他 人 員 可 獲 晉 升 較 高 職 級

或 改 編 職 系 的 條 件 ， 以 及 《 資 助 則

例 匯 編 》 所 訂 明 的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，

批 准 所 有 教 職 員 的 晉 升 或 改 編 職 系

事 宜 ( 包 括 直 接 聘 任 教 職 員 出 任 晉

升職位 )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《匯編》– 第 5
節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58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58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7858A963E74B95B8825648C00023DB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7858A963E74B95B8825648C00023DB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0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0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43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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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批 准 教 職 員 晉 升 或 改 編

職 系 前 ， 必 須 查 核 並 確 保 學 校 教 職

員 的 實 際 員 額 不 會 超 出 該 職 系 及 職

級的核准員額編制。  

 

 
 (c) 法 團 校 董 會 在 處 理 所 有 晉 升 和 改 編

職 系 的 個 案 前 ， 必 須 訂 定 公 平 和 公

開 的 準 則 和 程 序 ， 並 按 照 有 關 準 則

和 程 序 處 理 個 案 ， 同 時 亦 須 遵 守 教

育 局 不 時 發 出 有 關 的 指 示 。 法 團 校

董 會 亦 必 須 即 時 把 所 有 晉 升 和 改 編

職 系 的 個 案 通 知 教 育 局 ， 以 便 執 行

薪酬管理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60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6 條] 

 (d) 晉 升 和 改 編 職 系 的 個 案 及 有 關 文 件

必 須 詳 盡 記 錄 及 妥 為 保 存 ， 以 供 查

核。  

(2 0 11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(e) 直接聘任教職員出任晉升職級   

新加入   基 於 用 人 唯 才 的 聘 用 原 則 ， 法 團 校

董 會 擁 有 酌 情 權 ， 決 定 直 接 聘 任 教

職 員 出 任 校 長 以 外 的 晉 升 職 級 ， 以

配 合 學 校 的 運 作 和 發 展 需 要 。 有 關

安 排 的 準 則 必 須 事 先 公 布 和 公 開 ，

而 有 關 決 定 必 須 得 到 法 團 校 董 會 多

數 校 董 支 持 ， 並 且 有 充 分 理 由 依

據 。 招 聘 的 過 程 必 須 公 開 ， 而 遴 選

及 聘 用 必 須 客 觀 、 公 平 和 開 放 透

明 。 有 關 的 理 由 、 招 聘 程 序 和 對 申

請 人 的 評 估 ， 必 須 詳 盡 記 錄 在 案 ，

以供查核。  

(2 0 11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
補編》– 附錄 D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61 及
62 條; 

13.4 署任   

 法團校董會可批准全職正規教師，以署任 《匯編》– 第 8
節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1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1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9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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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61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7 條] 

方式填補連續懸空不少於 30 個曆日的核

准專責職位（因退休、辭職或終止服務而

懸 空 的 校 長 職 位 除 外 ）。 署 任 和 發 放 署 任

津貼的詳情載於《資助則例匯編》。  

 

 
13.5 終止聘用   

新加入  (a) 下列情況可導致終止聘用：   

 
  (i) 辭職；   

 
  (ii) 解僱；或   

 
  (iii) 超額；   

(2 0 1 5 年 2 月 2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
  法 團 校 董 會 處 理 每 宗 以 薪 金 津 貼 支

薪 的 教 職 員 的 終 止 聘 用 個 案 時 ， 必

須 遵 守 相 關 條 例 和 法 例 下 所 有 與 僱

傭 有 關 的 規 則 和 規 例 。 終 止 聘 用 教

員 和 專 責 人 員 時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亦 須

遵 守 《 資 助 則 例 匯 編 》 所 載 的 條 件

和程序。  

《僱傭條例》
第 6、7、9及 10
條 

《匯編》– 第 6
節  

新加入 
 

 (b) 解 僱 教 員 方 面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注 意 必

須 具 真 正 及 充 足 的 理 由 ， 有 關 解 僱

須如上文第 13 .1( f )條所述，根據《教

育規例》第 76 條，在法團校董會的

會 議 上 由 學 校 的 多 數 校 董 批 准 。 如

果 是 關 乎 表 現 未 如 理 想 ， 法 團 校 董

會 應 事 先 就 員 工 表 現 列 明 清 晰 的 期

望 ， 並 在 考 慮 終 止 僱 用 前 ， 給 予 僱

員合理的改進機會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76 條  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7(g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2(g)條] 

 (c) 即 時 解 僱 是 嚴 重 的 紀 律 處 分 ， 必 須

有 充 分 理 由 證 明 僱 員 犯 下 嚴 重 不 當

行 為 、 嚴 重 疏 忽 或 對 學 生 或 學 生 的

學 習 有 不 良 影 響 （ 例 如 觸 犯 刑 事 罪

行 或 不 履 行 責 任 ， 包 括 故 意 不 服

從）。  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7858A963E74B95B8825648C00023DB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243f5fdb74ab6a014825732a000eb7e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693996ef0fb3cb68825648c00023db9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ec5e78d5f80e6384825725a000e082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ec5e78d5f80e6384825725a000e082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0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0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DB443CC1741B7A248256F7B00246EA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DB443CC1741B7A248256F7B00246EA5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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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7(f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2(f)條] 

 (d) 在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條 文 的 規 限 下 ， 法

團 校 董 會 可 在 下 列 情 況 着 令 以 薪 金

津貼支薪的僱員停職不超過 14 天： 

《僱傭條例》第
11 條  
 

  (i) 該 名 僱 員 因 其 受 僱 工 作 而 引

起 的 事 宜 或 與 其 受 僱 工 作 有

關的事宜，遭有關方面已對他

提 出 或 可 能 會 對 他 提 出 刑 事

訴訟；或  

 

 
  (ii) 有 關 方 面 正 對 僱 員 的 嚴 重 不

當行為進行調查，而該僱員繼

續在學校工作會不利於學生。 

 

 
  在 第 ( i )項 所 述 情 况 下 ， 如 刑 事 訴 訟

程序未能於 14 天內完成，則僱員的

停 職 期 可 延 長 至 訴 訟 程 序 結 束 為

止 。 有 關 僱 員 在 所 有 的 停 職 缺 勤

期 間 ， 均 不 會 獲 發 放 薪 金 。  

(2 0 11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7(e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2(e)條] 

 (e) 教 員 或 專 責 人 員 終 止 服 務 時 ， 如 沒

有 按 照 《 資 助 則 例 匯 編 》 或 關 乎 其

聘 用 的 文 件 所 規 定 的 期 限 預 先 給 予

足 夠 通 知 ， 便 須 支 付 《 資 助 則 例 匯

編 》 所 訂 明 數 額 的 薪 金 作 為 代 通 知

金 。 校 方 應 將 該 筆 代 通 知 金 撥 入 學

校 的 薪 金 津 貼 帳 。 不 過 ， 法 團 校 董

會 如 認 為 有 關 人 員 所 給 予 的 理 由 充

分 ， 可 豁 免 此 項 代 通 知 金 ， 並 將 該

項 豁 免 及 有 關 理 由 通 知 常 任 秘 書

長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6
節  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8(b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9(b)
條; 

 (f)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盡 快 把 所 有 終 止 聘

用 個 案 通 知 教 育 局 ， 註 明 終 止 聘 用

的 生 效 日 期 、 給 予 的 通 知 期 ( 如 適

用 )，以及所支付的代通知金 (如有的

話 )，以便執行薪酬管理。  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eaf9ea3290aa70b8825648c00023db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eaf9ea3290aa70b8825648c00023db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0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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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3(b)條] 

 (g) 法 團 校 董 會 應 向 離 職 的 員 工 發 出 服

務 證 書 ， 列 明 該 員 工 的 相 關 僱 傭 資

料 ， 包 括 最 後 月 薪 、 薪 點 、 增 薪 日

期 ,  如 離 職 員 工 是 教 員 ， 亦 須 列 明

其積存的假期。  

 

 
13.6 調配教學人員   

 
 辦學團體調配教學人員的權限   

新加入 
 

 (a) 如學校的辦學團體根據《教育條例》

第 40AG 條所訂明的以下情況，向

法 團 校 董 會 提 出 終 止 僱 用 某 人 為 學

校 的 校 長 或 教 員 ， 或 僱 用 從 同 一 辦

學 團 體 所 開 辦 的 其 他 學 校 調 配 到 來

的 人 士 ， 擔 任 學 校 的 校 長 或 教 員 的

要 求 ， 則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採 取 有 關 行

動。有關情況為：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40AG 條  
 

 
  (i) 該 行 動 有 助 於 有 關 人 士 的 專

業發展；  
 

 
  (ii) 有需要採取該行動，以避免或

減輕教職員人數超逾編制；或  
 

 
  (iii) 辦 學 團 體 有 為 該 行 動 提 出 申

請，以及提供令常任秘書長滿

意的良好因由，並獲常任秘書

長的批准。  

 

 
 超額教師的調配   

 
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制 定 一 套 客 觀 、 公 平

和 開 放 透 明 的 校 本 準 則 ， 以 選 定 超

額 教 師 ， 同 時 須 設 立 上 訴 機 制 ， 讓

受 影 響 的 教 員 與 學 校 管 理 層 溝 通 。

由於辦學團體擁有 上文 (a )所述調配

教 學 人 員 的 權 限 ， 因 此 開 辦 超 過 一

所 學 校 的 辦 學 團 體 ， 如 需 把 超 額 校

長 和 教 師 從 其 屬 下 一 所 學 校 調 配 到

《學校行政手冊
補編》– 附錄 E 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1D1668595353A5448256F7B00246F5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1D1668595353A5448256F7B00246F5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3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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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一 所 學 校 ， 必 須 確 保 有 關 學 校 的

法 團 校 董 會 均 貫 徹 執 行 一 套 相 同 的

準 則 和 上 訴 機 制 ， 而 該 項 調 配 亦 須

切 合 有 關 學 校 的 需 要 ， 並 對 學 生 最

為有利。《學校行政手冊補編》詳細

載 列 了 選 定 、 重 新 調 配 和 處 理 超 額

教師的原則。  
 

13.7 在同一職系內轉變職級   

新加入 
 

 (a) 如 果 因 縮 減 班 級 而 影 響 到 校 長 的 核

准 職 級 編 制 及 / 或 晉 升 職 位 的 數 目

和 職 級 ， 則 被 確 定 為 持 有 實 際 職 級

較 核 准 職 級 為 高 的 晉 升 職 位 任 職

者 ， 必 須 降 級 擔 任 核 准 教 職 員 編 制

內適當的較低職位。  

 

 
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如 認 為 必 須 把 教 職 員 降

至較低 職級，而所 持理 由與上 文 (a )
所述的不同， 則法團校董會必須確

保 已 遵 守 相 關 的 法 例 和 條 例 ， 以 及

按 照 事 前 與 員 工 經 充 份 諮 詢 而 設 定

的公平、公開的程序辦理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
補編》– 附錄 F 
 

 
 (c) 除 非 經 常 任 秘 書 長 批 准 ， 在 所 有 情

況 下 ， 降 級 員 工 的 薪 金 ， 必 須 適 當

地 重 新 評 估 和 調 整 ， 以 便 與 所 降 職

級的薪級相稱。  

 

 
 所有降級個案必須立即向教育局報告，以

便執行薪金管理。有關決定及理由必須妥

為記錄，以供查核。  

 

 
13.8 退休 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58(a)及(b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4(a)及(b)條] 

 (a) 除 下 述 情 況 外 ， 所 有 按 核 准 教 職 員

編 制 和 薪 級 以 薪 金 津 貼 僱 用 的 教 職

員，必須在 60 歲退休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58A 

 

  (i) 校長和教員須於年屆 60 歲的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5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5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959157FB64CE40948256CF0002F0C0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959157FB64CE40948256CF0002F0C0A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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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完結時退休；  

 
  (ii) 如獲法團校董會批准，實驗室

技 術 員 及 專 責 人 員 可 於 年 屆

60 歲的學年完結時退休。  

 

 
 (b) 在特殊情況下，如校長、任何教員、

專 責 人 員 和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獲 法 團 校

董 會 推 薦 ， 並 能 提 出 充 份 理 由 以 及

提 交 一 份 符 合 要 求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，

則常任秘書長可准許他於年屆 60 歲

的 學 年 完 結 後 ， 繼 續 留 任 一 段 不 超

過 一 個 學 年 的 期 間 ， 以 及 在 此 之 後

續 任 ， 每 次 以 不 超 過 一 個 學 年 為

期 ， 直 至 年 屆 65 歲 的 學 年 完 結 為

止 。 准 許 繼 續 被 僱 用 的 最 長 合 計 期

間不得超過 5 個連續的學年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58B 條  

  (2 0 1 3 年 4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 
 

13.9 假期   

新加入 
 

 (a)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確 保 學 校 僱 用 的 所

有 教 職 員 均 獲 得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所 規

定的各類假期。  

《僱傭條例》
第 12、33及 41AA
條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5 至
31 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6 至
30、34 及 35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28 至 34 條] 

 (b) 法團校董會可按照《資助則例匯編》

所 載 明 的 條 件 和 安 排 ， 批 准 以 薪 金

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學 和 非 教 學 人 員 放 取

各 類 有 薪 或 無 薪 假 期 ， 但 下 列 類 別

假 期 則 仍 須 得 到 常 任 秘 書 長 事 先 批

准：  

《匯編》– 第 7A
節  

  (i) 參 加 未 獲 常 任 秘 書 長 預 先 批

簽 的 培 訓 課 程 的 有 薪 進 修 假

期；及  

 

 
  (ii) 《資助則例匯編》或《學校行

政手冊》沒有載明的其他類別

有薪假期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
補編》– 附錄 H 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99EA035007C82B1D48256F7B00246E5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99EA035007C82B1D48256F7B00246E5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d3d5c99b13346dd28825648c00023dc2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33a21a13be09facf48257a610032460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0C381255DD653D18825648C00023E0D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80C381255DD653D18825648C00023E0D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2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2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41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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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在 批 准 無 薪 假 期 時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必

須 遵 從 下 列 安 排 ， 並 提 醒 有 關 員 工

以下安排：  

 

 
  (i) 所 有 無 薪 假 期 均 不 會 用 以 計

算增薪；及  
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1(c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5(c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34(c)條] 

  (ii) 計 算 無 薪 假 期 最 後 一 日 的 規

則。有關細則詳載於《資助則

例匯編》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7A
節  

 (d) 法 團 校 董 會 並 須 確 保 學 校 已 備 存 所

有 教 職 員 的 正 確 和 最 新 的 放 假 記

錄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學 校 須 出 示 有 關 記

錄 ， 以 供 常 任 秘 書 長 授 權 的 人 員 查

核。  

《僱傭條例》第
49A 條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1(a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5(a)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34(a)條] 

 (e) 在 教 師 休 假 方 面 ， 學 校 須 於 每 年 八

月 ， 向 常 任 秘 書 長 提 交 法 團 校 董 會

批 准 教 師 放 取 假 期 的 全 年 記 錄 ， 以

便就有關《補助 /津貼學校公積金規

則 》 下 教 師 在 休 假 期 間 的 供 款 無 間

年資的規定，作出批簽。  

《津貼 /補助學
校公積金規則 》 

13.10 聘用以行政津貼或修訂的行政津貼支薪的

非教學人員  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4(a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20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21 條] 

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就 所 有 以 下 列 津 貼 支 薪 的

行政人員、文書人員和校工的聘用、薪金

政策的執行、服務條件，以及人事方面的

一切事宜單獨承擔責任及負責：  

 

 (a) 資助中學的行政津貼；   

 (b) 資 助 小 學 、 特 殊 學 校 ， 以 及 資 助 中

學 /特 殊 學 校 寄 宿 部 的 行 政 /修 訂 的

行政津貼。  

 

 
 在處理聘用事宜時，必須嚴格遵守現行的

相關條例和法例中，有關僱傭事宜的規則

《匯編》– 第 9 
及 10 節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2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F63B62E033C5920F4825788500180DE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/F63B62E033C5920F4825788500180DE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5#280.5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4#280.4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4#280.4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64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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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規 例 。 這 些 津 貼 的 詳 情 和 基 本 計 算 方

法，載於《資助則例匯編》。  
 

13.11 聘用代職人員和臨時代職人員   

 
 (a) 短期代職人員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2(a)
及(b)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1(a)
及(b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35(a)及(b)條] 

  (i)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批 准 僱 用 按 日

支薪代職人員，代替放取核准

假 期 或 因 其 他 情 況 而 放 取 假

期 的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學

及非教學人員。聘用這些代職

人員的條件載於《資助則例匯

編》。  

《匯編》– 第 7B
節  

  (ii) 按 日 支 薪 的 代 職 人 員 的 服 務

期，在考慮增薪點或其他目的

時 ， 均 不 會 獲 計 算 為 工 作 經

驗。  

 

 
 (b) 按月僱用臨時代職人員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3(a)
至(c)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32(a)
至(c)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36(a)及(b)條] 

 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批 准 學 校 以 按 月 僱 用

方 式 ， 聘 用 適 當 職 系 的 臨 時 代 職 人

員 ， 代 替 核 准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人

員，詳列如下︰  

 

   ( i )  獲准放取不少於 90 日分娩假

期、有薪病假、有薪進修假期

或無薪假期的校長、教學人員

及 非 教 學 人 員 (專 責 人 員 及 文

書人員除外 )。  

 

   ( i i )  獲准放取不少於 30 日有薪病

假、其他有薪假期、有薪分娩

假期、有薪進修假期或無薪假

期的專責人員。 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7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compendium.pdf#page=1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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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 i i i )  學 校 在 只 有 一 位 文 員 的 情 況

下，獲准放取不少於 90 日病

假或分娩假期的文書人員。  

 

   (2 0 1 3 年 4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 

 
 13.12 公積金及強制性公積金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64 及
65 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63 及
64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9 及 70 條] 

 (a) 在 相 關 的 公 積 金 規 則 內 訂 明 合 資 格

向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或 補 助 學 校 公 積

金 供 款 的 教 員 ， 須 接 受 根 據 《 教 育

條 例 》 制 定 的 相 關 公 積 金 規 則 的 條

文 規 管 。 有 關 教 師 供 款 人 可 從 公 積

金 獲 得 的 福 利 ， 可 參 考 《 學 校 行 政

手冊補編》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85 條  
《津貼 /補助學
校公積金規則 》 
《學校行政手冊
補編》– 附錄 G 
 

 
 (b) 下 列 不 合 資 格 向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或

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供 款 或 不 屬 於 《 強

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 豁 免 範 圍 內

的教員，須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： 

《強制性公積金
計劃條例》 

 
  (i) 年逾 55 歲並首次受僱的新教

員；  
 

 
  (ii) 受 僱 60 天 或 以 上 的 臨 時 教

師；  
 

 
  (iii) 按 附 帶 酬 金 合 約 條 款 聘 用

的 教 職 員 ( 例 如 以 英 語 為 母

語 的 英 語 教 師 )； 以 及  

 

 
  (iv) 並 非 以 薪 金 津 貼 及 行 政 津

貼 或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支 薪

的 教 職 員 。  

 

 
 (c) 除 特 別 獲 豁 免 外 ， 所 有 非 教 學 人 員

均 須 向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轄 下 的 註 冊 計

劃 或 《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》 轄 下 的

註冊計劃供款。  

 

 
13.13 外間兼任工作 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D41DB6FB9296D48748257B9E000C755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D41DB6FB9296D48748257B9E000C755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5#280.5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4#280.4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79*100*280.4#280.4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9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codes-of-aid/code-of-aid-and-related-documents-for-aided-imc-schools/supplement%20to%20sag.pdf#page=39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485*100*486#486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485*100*486#4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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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63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62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68 條] 

 按照本《資助則例》的條款運作的資助學

校所聘用的全職教職員，不得擔任外間兼

任工作，除非事先獲得法團校董會批准，

而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確 信 該 兼 職 工 作 對 公

眾 有 利 和 不 會 影 響 該 人 員 有 效 地 執 行 正

常職責，而且有關僱員擔任的外間兼任工

作不會構成任何的利益衝突。學校應將此

類批准記錄在案，而學校管理層應定期檢

討此類批准。  

 

 
14 財務管理   

新 加 入  14.1 原則及實務   

 
 (a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以 受 託 人 的 身 分 ， 處

理 政 府 給 予 的 撥 款 及 資 產 ， 以 及 學

生 繳 交 的 堂 費 和 市 民 的 捐 贈 。 作 為

受 託 人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全 權 管 理 及

處 理 有 關 撥 款 及 資 產 ， 惟 行 使 有 關

權 力 時 必 須 符 合 法 團 校 董 會 受 託 的

目 的 ， 並 以 學 生 及 學 校 的 最 大 利 益

為 依 歸 。 從 上 述 撥 款 及 資 產 所 賺 取

的利潤，一概納入學校帳目內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40AF 條  
 

 
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是 政 府 資 助 金 及 學 校

堂 費 的 受 託 人 ， 這 些 都 是 來 自 公

眾 和 學 生 的 資 源 ， 因 此 法 團 校 董

會 必 須 設 立 及 維 持 一 個 財 政 管 理

和 監 控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財 政 管 理 制

度 公 開 、 穩 健 、 具 問 責 性 、 誠 實

和 具 透 明 度 。 由 於 學 校 接 受 政 府

資 助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應 確 保 學 校 財

政 不 會 出 現 赤 字 情 況 。 法 團 校 董

會 在 學 校 進 行 和 維 持 妥 善 財 政 管

理 和 監 控 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 
 (c)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遵 從 規 管 政 府 資

助 金 運 用 的 相 關 法 例 、 規 則 、 通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9A4ACBD2F9EA61E48256F7B00246E13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9A4ACBD2F9EA61E48256F7B00246E13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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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和 指 引 ， 並 遵 守 所 公 布 的 採 購

程 序 。  
(2 0 1 4 年 1 月 2 日作出修訂 )  

 
 (d) 為 使 財 務 計 劃 及 管 理 妥 為 執 行 ， 法

團 校 董 會 應 每 學 年 制 定 財 政 預 算 ，

並 建 立 一 個 預 算 管 理 制 度 。 每 年 的

財 政 預 算 應 包 括 有 關 年 度 開 辦 的 班

級 數 目 、 人 力 策 劃 ， 以 及 來 年 的 所

有資助、其他收入及所有開支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 
 (e) 有 關 財 政 預 算 須 配 合 學 校 的 日 常 運

作 及 發 展 計 劃 。 任 何 明 顯 偏 離 預 算

的 項 目 ， 必 須 立 即 加 以 調 查 、 清 楚

解釋及適當地修正。  

 

 
 (f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經 常 確 保 學 校 設 有 足

夠 的 內 部 監 控 制 度 ， 以 確 保 學 校 的

管 理 妥 善 、 有 效 率 和 有 成 效 ， 學 校

並 依 循 管 理 政 策 ， 保 障 資 產 ， 以 及

保存完整和準確的記錄。  

 

新 加 入  
 

 (g) 內 部 審 計 為 學 校 的 活 動 提 供 獨 立 的

評 估 ， 協 助 法 團 校 董 會 確 保 學 校 設

有 足 夠 的 監 控 程 序 及 制 度 ， 以 保 障

學 校 的 資 產 。 為 達 到 提 高 問 責 性 及

加 強 財 務 管 理 的 長 遠 目 標 ， 法 團 校

董 會 應 採 取 適 當 的 步 驟 ， 發 展 內 部

審 計 工 作 ， 並 在 適 當 時 按 學 校 的 需

要及有關情況，成立審計委員會。  

 

 
14.2 處理收入和開支   

 
 (a) 法團校董會擁有自主權，根據本《資

助 則 例 》 所 訂 明 的 條 件 及 規 定 ， 靈

活 處 理 和 運 用 收 入 ， 包 括 政 府 發 給

的 津 貼 及 學 校 取 得 的 核 准 收 入 或 捐

贈 。 這 些 收 入 只 可 作 教 育 用 途 並 用

於 該 學 校 ， 不 得 轉 撥 其 他 學 校 ， 包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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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屬於同一辦學團體的其他學校。  

 
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為 學 校 的 經 費 運 用 訂

立一個妥善架構及訂定程序指引。  
 

 
 (c) 非 政 府 來 源 的 所 有 收 入 ， 須 存 入 獨

立 的 銀 行 帳 戶 ， 與 政 府 資 助 金 分

開 ， 以 作 記 錄 。 法 團 校 董 會 並 須 確

保 政 府 資 助 金 不 會 用 於 學 校 的 自 資

活動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18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9 條]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13 條; 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2 條] 

 (d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確 保 學 校 將 校 舍 （ 不

論 是 任 何 部 分 或 全 部 ） 出 租 作 任 何

用 途 時 ， 其 所 收 取 的 租 金 或 利 潤 ，

均記入學校的帳目。  

 

14.3 收取費用   

 寄宿費及堂費   

 (a) 除 非 經 常 任 秘 書 長 書 面 批 准 ， 否 則

根 據 本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的 條 款 獲 得 資

助的學校不得徵收任何費用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
第 61, 62, 63, 64, 
65, 66及 67條 

修訂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2 及 13 條] 

 (b)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批 准 學 校 徵 收 寄 宿 費

(如適用的話 )。學校徵收的寄宿費會

透 過 通 告 作 出 公 布 。 除 非 經 常 任 秘

書 長 書 面 批 准 ， 否 則 寄 宿 費 應 在 學

生 寄 宿 學 校 期 間 的 每 月 上 課 第 一 日

或之後收取。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
14(a)、(b)及
15 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14(a)
及 15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5(a)、(b)及
16 條] 

 (c)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批 准 學 校 徵 收 堂 費

(如適用的話 )。除獲常任秘書長批准

外 ， 學 校 不 得 向 小 學 及 中 一 至 中 三

班 級 徵 收 堂 費 。 除 非 經 常 任 秘 書 長

書 面 批 准 ， 否 則 堂 費 須 按 月 平 均 攤

分，並於每月 (一般為每年九月至六

月 )上課第一日或之後收取。然而，

法 團 校 董 會 如 有 充 分 理 由 ， 可 要 求

九 月 份 的 堂 費 不 早 於 八 月 一 日 繳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CE8F1E6BB87EC98A48256F7B00246E97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26b6eb24c829fbdb48256f7b00246f07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54d02a49393036d48256f7b00246e9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2d3a5b1eac17bc548256f7b00246f0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bb0b707fef430f848256cf0003070e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bb0b707fef430f848256cf0003070e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0bb0b707fef430f848256cf0003070ec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a782125fc6f218ef48256f7b00246e9d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b5f170d6b7049a9c8825648c00066127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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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。  

  (2 0 0 9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 
 

 罰款及作特定用途的費用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14(d)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14(c)
條; 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5(d)條] 

 (d)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批 准 收 取 超 逾 常 任 秘

書 長 書 面 核 准 上 限 的 罰 款 及 作 特 定

用 途 的 費 用 ， 但 有 關 收 費 須 得 到 大

多 數 家 長 明 確 同 意 。 如 學 生 有 財 政

困 難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應 豁 免 有 關 收

費 ， 或 提 供 足 夠 資 助 以 照 顧 學 生 的

需 要 ， 並 要 確 保 政 府 開 支 不 會 因 為

學生的財政困難而增加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61 條  

(2011 年 9 月 1 日
作出修訂) 

教育局通告第
14/2012 號  

(2013 年 4 月 1 日
作出修訂)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14(c)
及 16 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14(b)
及 16 條; 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5(c)及 17 條] 

 (e) 除 非 獲 得 常 任 秘 書 長 的 書 面 批 准 ，

否 則 學 校 不 得 將 核 准 向 學 生 徵 收 罰

款 及 作 特 定 用 途 的 費 用 及 款 項 所 得

的 收 入 轉 撥 給 任 何 其 他 團 體 ， 或 撥

入 由 法 團 校 董 會 分 開 保 管 並 為 發 展

教 育 或 其 他 用 途 而 設 的 基 金 。 所 有

這 些 收 入 須 存 入 資 本 儲 備 基 金 ， 用

於 應 付 教 育 及 學 校 的 需 要 。 法 團 校

董 會 應 考 慮 要 求 學 校 就 上 述 經 費 帳

目 擬 訂 一 份 可 記 入 此 帳 目 的 項 目 清

單 ， 並 提 供 有 關 使 用 此 經 費 的 程 序

指引。  

 

  (2 0 1 3 年 4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 

 
14.4 接受捐贈 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17 條; 
特 殊 學 校 資
助則例  – 第
18 條] 

 (a)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接 受 給 予 學 校 的 現 金

或 實 物 捐 贈 ， 但 若 有 關 捐 贈 會 引 致

政 府 經 常 開 支 ， 便 須 預 先 取 得 常 任

秘書長的批准。  
(2 0 1 4 年 1 月 2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(b) 在 接 受 捐 贈 前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必 須 確

定：  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

 
  (i) 已遵守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有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ce8f1e6bb87ec98a48256f7b00246e97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ce8f1e6bb87ec98a48256f7b00246e97?OpenDocument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12014C.pdf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12014C.pdf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WebView?OpenAgent&vwpg=CurAllChinDoc*201.1.197*100*202#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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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規定；  

 
  (ii) 該 項 捐 贈 與 任 何 學 生 在 學 校

的 待 遇 或 將 來 在 學 校 可 能 接

受的待遇無關；  

 

 
  (iii) 商 業 機 構 對 學 校 的 捐 贈 不 附

帶任何特別條件；以及  
 

 
  (iv) 接 受 學 校 捐 贈 或 外 間 捐 助 會

令學生受惠。  
 

新 加 入  14.5 會計及審計   

 
 (a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備 存 適 當 的 帳 目 和 其

他財務及會計記錄。  
《教育規例》第
64 條  

 
 (b) 有 關 重 要 財 務 活 動 的 詳 細 會 計 程 序

及 指 引 ， 載 於 《 學 校 行 政 手 冊 》 的

財政管理、監控及匯報制度守則內。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 
 (c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擬 備 周 年 財 務 報 表 ，

並 須 按 照 常 任 秘 書 長 所 指 定 的 時 間

及方式向常任秘書長呈交報表。  

 

 
 (d) 財 務 報 表 須 包 括 收 支 帳 目 及 資 產 負

債 表 ， 並 須 由 學 校 校 監 和 另 一 名 由

法團校董會授權的校董簽署作實。  

 

 
 (e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聘 用 一 名 符 合 《 專 業

會計師條例》 (第 50 章 )所界定的執

業會計師為核數師。  

《教育條例》第
40BB 條  

 
 (f) 核數師 須審核 上文 ( c )段所指 的財務

報 表 ， 並 匯 報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中

肯 地 反 映 法 團 校 董 會 在 該 會 計 年 度

的 財 務 交 易 ， 以 及 截 至 該 年 度 終 結

時 的 財 政 狀 況 ， 同 時 附 加 核 數 師 認

為適當的其他有關意見 (如有的話 )。 

 

 
 (g) 經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 連 同 核 數 師 報 告

須 在 學 校 學 年 結 束 日 之 後 六 個 月 內

《教育條例》第
40BB 條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2D3A5B1EAC17BC548256F7B00246F0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2D3A5B1EAC17BC548256F7B00246F0B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DA83EB599987A6748256F7B00246E2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DA83EB599987A6748256F7B00246E2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DA83EB599987A6748256F7B00246E24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DA83EB599987A6748256F7B00246E24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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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交常任秘書長。  

 

新 加 入  14.6 遵守採購物料及設備的公共會計程序   

 
 法 團 校 董 會 有 責 任 確 保 學 校 及 教 職 員 遵

照規管公共及資助機構採購服務、物料及

設備的規定及訂明的程序。因此，法團校

董會應為學校訂立採購政策，確保透明、

公平及有利競爭的原則得以遵從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 
15 學生事務   

 
15.1 分派及取錄學生 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43 條及附錄
1; 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49 條及附錄
1] 

 法團校董會須確保學校：   

 (a) 根 據 教 育 局 所 規 管 及 不 時 公 布 的 收

生政策收生；  
《教育條例》第
74 條  

 (b) 取 錄 教 育 局 經 現 行 的 派 位 制 度 派 予

該校的所有學生；   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 
 (c) 取錄下列學生，以填補學位空缺：  

 

 
  (i) 獲送達入學令的學生；或   

 
  (ii) 由 常 任 秘 書 長 轉 介 入 學 的 學

生 ;以及  
 

 
 (d) 設 有 記 錄 系 統 ， 以 經 常 任 秘 書 長 批

准 的 表 格 記 錄 每 名 學 生 的 詳 細 資

料 。 這 類 記 錄 應 記 錄 學 生 入 讀 及 離

開學校的詳細資料。  
(2 0 0 9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
  不 過 ， 特 殊 學 校 校 長 應 確 保 學 校 所

取 錄 的 學 生 確 實 需 要 該 校 所 提 供 的

特殊教育，並且可受惠於這種教育。 

 

 
15.2 停學及開除學籍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
 (a) 按 照 一 般 原 則 及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獲 《教育規例》第
96 條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686C406036FB62B48256F7B00246E63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1686C406036FB62B48256F7B00246E63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A8889CE24738F0048256F7B00246EC0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A8889CE24738F0048256F7B00246EC0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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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– 第 44 條
及附錄 1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5 條
及附錄 1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0 條及附錄
1] 

資 助 學 校 取 錄 的 學 生 應 獲 准 完 成 該

校 的 所 有 課 程 。 學 校 不 得 單 以 成 績

欠 佳 為 理 由 開 除 學 生 。 如 須 考 慮 開

除 學 生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和 學 校 亦 應 遵

守下列規定：  

 

  (i) 獲資助小學取錄的學生，應獲

准完成小學的六年課程；以及  
 

 
  (ii) 獲 資 助 中 學 取 錄 入 讀 初 中 課

程 (中一至中三 )的學生，如不

足 15 歲，不得被開除學籍。  
(2 0 1 0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
 (b) 除 非 證 實 理 由 充 足 ， 而 學 校 已 向 家

長 發 出 適 當 警 告 及 通 知 ， 並 獲 常 任

秘 書 長 批 准 ( 如 有 關 學 生 不 足 15
歲 )，否則不得開除學生。  

 

 
 (c) 雖 然 預 期 法 團 校 董 會 和 校 長 應 會 謹

慎 行 使 下 令 學 生 停 學 及 開 除 學 生 學

籍 的 權 力 ， 但 常 任 秘 書 長 亦 可 根 據

《 教 育 規 例 》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， 在 他

認 為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規 管 及 干 預 有 關

事宜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96 條  
 

 

15.3 上課日及學校假期  
 
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附錄 1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附錄 1;  
特殊學校資

助則例 – 附
錄 1] 
 

 (a)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於 每 年 八 月 十 五 日

前 ， 將 新 學 年 內 擬 訂 定 的 所 有 假 期

通 知 常 任 秘 書 長 ， 包 括 為 對 某 事 件

致 意 而 擬 定 的 特 別 假 期 ， 以 及 該 校

暫停日常工作的所有日期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79 條  
 

新加入 
 

 (b) 在 批 核 學 校 校 曆 表 時 ， 法 團 校 董 會

應 考 慮 學 生 、 教 師 和 其 他 持 份 者 的

利 益 ， 並 緊 記 提 高 學 習 質 素 和 增 加

學習時間是同等重要。  

教育局通告第
7/2005 號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 
15.4 留級及學習進程  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A8889CE24738F0048256F7B00246EC0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7A8889CE24738F0048256F7B00246EC0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E500E31425B715DA48256F7B00246F3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E500E31425B715DA48256F7B00246F3A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MBC/EMBC05007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MBC/EMBC05007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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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5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6
條] 

修訂 
[小學資助則

例 – 第 44
條] 

 (a) 學 校 在 行 使 留 級 指 命 時 應 考 慮 是 否

對 該 學 生 有 利 ， 並 遵 守 由 常 任 秘 書

長不時釐定的最高留級率。  

 

 (b) 資 助 小 學 的 學 生 均 不 得 以 超 過 七 年

的 時 間 完 成 六 年 課 程 ， 但 經 常 任 秘

書長批准者除外。  
(2 0 0 9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
 (c) 為 聽 障 、 肢 體 傷 殘 、 智 障 、 以 及 視

障 兼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提 供 預 計 定 量 名

額 ， 讓 學 生 延 長 學 習 年 期 。 學 校 須

根 據 教 育 局 與 業 界 共 同 訂 定 的 客 觀

準 則 確 立 適 當 的 機 制 ， 以 及 實 行 校

本 專 業 決 定 ， 安 排 有 需 要 及 具 合 理

原因的學生延長學習年期。  
(2 0 1 0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教育局通告第
3/2010 號  

 

 
15.5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、中四學位安排機制及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

 

 
 法團校董會須確保：   

修訂 
[小學資助則
例 – 附錄 1] 

 
(a) 資 助 小 學 的 所 有 小 六 學 生 均 須 透 過

中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參 加 中 學 學 位 的

分 配 ， 但 經 常 任 秘 書 長 另 行 批 准 者

除外；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
例 – 附錄 1] 

 (b) 隨着新學制由 2009 /10 學年起實施，  

  (i) 入 讀 資 助 中 學 的 學 生 一 般 應

可 在 同 一 學 校 完 成 中 一 至 中

六 教 育 ， 以 確 保 學 習 的 連 貫

性；  

 

 
  (ii) 在特殊情況下，如個別學校未

能 提 供 足 夠 的 中 四 學 位 收 錄

原校所有中三學生，這些學生

便 須 參 加 中 四 學 位 安 排 機 制

下的中央派位； 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10003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10003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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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在 新 學 制 下 ， 資 助 中 學 的 所 有 中 六

學 生 均 須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，

但常任秘書長另作決定則除外。  

 

修訂 
[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附
錄 1] 

 然而，資助特殊學校的校長在特殊情況下

可行使酌情權，容許個別中六學生不參加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，但事先須經常任秘書

長批准。  
(2 0 1 0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
16 校舍及學校設施   

 
16.1 法團校董會在校舍保養方面的責任   

新加入 
 

 雖 然 政 府 承 擔 資 助 學 校 校 舍 損 毀 或 損 失

的風險，但法團校董會亦須注意，校舍及

學校範圍以內地方的保養及維修，由法團

校董會負責。因此，法團校董會應保持校

舍狀況安全、良好及可使用。除非獲得常

任秘書長書面批准，否則校舍只供學校核

准活動之用。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 5
條  
 

 
16.2 使用撥款進行維修工程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0 條
及附錄 17; 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0 條
及附錄 18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46 條及附錄
17] 

 法團校董會可根據政府現行的政策，向政

府申請資助，以便進行校舍修葺及維修工

程。不過，如學校只需進行小型工程，法

團 校 董 會 可 根 據 常 任 秘 書 長 不 時 制 定 的

規則及規例，把工程開支記入有關津貼帳

內，例如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
16.3 改變課室用途  
 

新加入 
 

 法 團 校 董 會 可 在 不 改 動 建 築 結 構 的 情 況

下改變課室用途。不過，此類改變課室用

途，不得影響學與教的成效、違反任何法

例 或 引 致 政 府 的 資 助 或 撥 款 有 任 何 增

減。法團校董會在考慮改變課室用途以應

付運作需要時，應參考《學 校行政 手冊 》。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10 條  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B8A97C19D1ED5698825648C000660E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6B8A97C19D1ED5698825648C000660E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5788A1840388AC9E48256CF000307109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5788A1840388AC9E48256CF000307109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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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4 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 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7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48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52 條] 

 除非不切實可行，否則在有需要時，學校

應 把 校 舍 及 設 施 提 供 給 政 府 及 政 府 核 准

的任何其他機構，以進行公開考試、暫時

開辦其他學校，或舉辦教育、社區或其他

活動。  

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
 

17 學校發展及問責制度   

 
17.1 學校發展計劃、學校周年計劃及學校報告   

新加入  (a) 資 助 學 校 須 按 照 “ 促 進 學 校 發 展 與

問責架構 ”所訂的要求，進行發展及

評 估 工 作 ， 作 為 鞏 固 持 續 改 善 學 與

教的基礎。  

教育局通告第
13/2008 號  

 
 (b) 學 校 須 在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內 清 楚 訂 明

學 校 的 發 展 策 略 ， 列 明 學 校 在 教 育

局 指 定 期 間 內 的 各 項 工 作 計 劃 策 畧

及其優先次序，並公開讓市民查閱。 

 

 
 (c) 學 校 應 在 學 校 周 年 計 劃 及 學 校 報 告

闡 述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內 所 載 藍 圖 的 推

行 細 則 及 周 年 檢 討 ， 並 公 開 讓 市 民

查 閱 。 學 校 亦 應 每 年 向 學 校 持 份 者

提 供 各 表 現 評 量 項 目 的 資 料 。 至 於

選 擇 向 公 眾 匯 報 表 現 評 量 的 學 校 ，

則須遵守教育局訂立的有關準則。  

 

 
17.2 學校自我評估及校外評核   

新加入 
 (a) 為 支 援 學 校 持 續 發 展 及 確 保 所 提 供

的 教 育 質 素 能 對 公 眾 交 代 ， 學 校 須

進 行 嚴 謹 、 有 系 統 和 以 實 證 為 本 的

學 校 自 我 評 核 。 這 是 一 項 校 內 質 素

保證程序，可為校外評核作準備。  

教育局通告第
13/2008 號  

 
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進 行 學 校 自 我 評 估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81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8013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8013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8013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8013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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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， 須 善 用 學 校 表 現 評 量 數 據 。

這 套 評 量 工 具 旨 在 提 供 客 觀 、 均

衡 和 量 化 數 據 ， 支 援 學 校 就 各 項

學 校 工 作 和 學 生 表 現 進 行 自 我 評

估 。  
 

 (c) 法 團 校 董 會 亦 應 每 年 檢 視 和 分 析

學 校 表 現 評 量 數 據 ， 輔 以 學 校 所

蒐 集 的 其 他 有 用 的 質 性 資 料 和 數

據 ， 藉 此 掌 握 學 校 的 發 展 狀 況 ，

並 按 學 校 發 展 的 優 先 次 序 確 定 需

要 作 出 策 略 性 改 善 的 地 方 ， 從 而

達 到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最 終 目

標 。  

 

 
 (d) 校 外 評 核 會 定 期 進 行 ， 與 校 內 的 質

素 保 證 機 制 發 揮 相 輔 相 成 的 作 用 。

校 外 評 核 為 學 校 提 供 評 估 及 支 援 ，

以 改 善 學 校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。 學 校 應

透過校外評核，不斷求取進步。  

 

 
17.3 供檢視及公眾查閱的文件   

新加入  (a) 按 照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架 構 的 規 定 ，

學 校 應 擬 備 學 校 報 告 ， 概 述 根 據 學

校 表 現 指 標 架 構 進 行 的 學 校 表 現 評

估 ， 包 括 有 關 表 現 評 量 的 資 料 ， 以

供 校 外 評 核 之 用 。 已 進 行 校 外 評 核

的 學 校 ， 須 向 學 校 主 要 持 份 者 提 供

校 外 評 核 組 擬 備 的 報 告 ， 以 供 參

考 。 教 育 局 或 會 把 校 外 評 核 報 告 上

載教育局的網站。  

教育局通告第
13/2008 號  

 
 (b) 法 團 校 董 會 應 明 白 ， 為 進 行 校 外 評

核 而 收 集 的 資 料 ， 對 提 供 評 估 及 支

援 甚 為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學 校 須 向 教 育

局 提 供 所 需 的 學 校 及 學 生 資 料 和 文

件，使校外評核得以順利進行。 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8013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08013C.pdf


資助學校資助則例 (第 1 . 10 發 行 版 )             46 
 
 

出處      參考資料  
 

17.4 提交學校及學生資料   

新加入 
 

 學校須遵照《教育規例》第 94 條下列規

定，在教育局要求時，準時提交準確的所

需資料：  

《教育規例》第
94 條  

 
 “每 當 常 任 秘 書 長 要 求 時 ， 管 理 當 局 須 向

常 任 秘 書 長 提 交 常 任 秘 書 長 所 要 求 的 關

於學校或校內學生的資料。 ”  

 

 
17.5 課程 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/特
殊學校資助

則例 – 附錄

1] 

 學 校 於 下 一 學 年 的 課 程 如 有 任 何 更 改 ， 法 團

校 董 會 須 不 遲 於 該 年 的 九 月 一 日 向 常 任 秘 書

長 送 交 通 知 書 。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不 批 准 整 個 課

程或其中部分，法團校董會須因 應修改課程。 
(2 0 0 9 年 9 月 1 日作出修訂 )  

 

 
18 退還津貼   

 
18.1 在 出 現 任 何 下 列 情 況 時，法 團 校 董 會 須

把 當 時 尚 未 使 用 的 經 常 及 非 經 常 資 助

餘 額 退 還 政 府 ︰  

 

 
 (a) 學校停辦：  

修訂 
[中學/小學資
助則例 – 第
11 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10 條] 

  (i) 辦 學 團 體 如 欲 停 辦 資 助 學

校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在 至 少 六

個 月 前 以 書 面 把 有 關 意 向 通

知常任秘書長，以及在停辦學

校後，須向政府退還所有經常

及非經常津貼，或經政府評估

為公平的部分津貼；  

 

修訂 
[中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74
條; 
小學資助則
例 – 第 73
條; 
特殊學校資
助則例 – 第
79 條] 

  (ii) 學 校 如 因 任 何 原 因，不 再 是

本《 資 助 則 例 》所 指 的 資 助

學 校 時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把 任

何 已 領 取 但 尚 未 在 營 辦 學 校

的 最 後 一 天 使 用 的 所 有 津 貼

及 透 過 政 府 經 費 獲 得 的 所

 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9A19B2CC5BCD69848256F7B00246F15?OpenDocument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/F9A19B2CC5BCD69848256F7B00246F15?OpenDocu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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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 他 資 產 退 還 政 府 。 法 團

校 董 會 亦 須 在 營 辦 學 校 的 最

後一天起計的六個月內，以本

身 的 經 費 繳 清 學 校 所 有 未 償

還 的 債 項 及 積 存 的 虧 損 (如 有

的 話 )， 並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學 校

以 資 助 學 校 名 義 運 作 期 間 (包
括最後一天 )的審計帳目；  

新加入  (b) 學 校 暫 時 停 辦 ； 或  
 

新加入  (c) 學 校 退 出 教 育 局 的 資 助 學 校 名 單

或 在 該 名 單 上 被 刪 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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